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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單親協會在這議題上，從兩個角度提出意見。目前，一般的會員因離婚

而成為單親的，大多數對立法有保留，甚至反對，有個別的會員，曾獲頒父母共

同撫養權的，後來因在探望孩子的過程中，離婚夫婦間有太多的爭執，常因一些

小事鬧上法庭，她後來要向法庭申請個人撫養權。個別的會員表示，在長遠來說，

對孩子的教養，如果前配偶可以一同撫養的話是好的，但根據過去一同生活的經

驗，她們知道這個良好的願望再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。從感性的角度出發，會員

們大多都反對立法。 
 
 從理性的角度出發，明理的成年人，都願意見到離婚夫婦，可以繼續用父母

的身份為孩子的最大利益作打算，我們都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獲得親生父母的良

好照顧，儘管父或母未必和孩子住在一起，在為孩子最大利益的前提下，我們應

該促成這法案的設立。 
 
 過去離婚夫婦之間的爭執，多考慮自己在這場離婚戰爭中獲得了多少、損失

了多少！孩子的撫養權也是爭奪的其中一個目標，我們希望離婚夫婦能放下獲得

權利的概念，而轉去題目所說的責任，單是靠立法要多少年才能令離婚夫婦改變

思維，這個我們不知道，但可以想像，現在立法後，一定多了更多的爭執，將來

要求上法庭解決的案件肯定更多！更多的孩子要經歷這些心理、精神打擊！ 
 
 父母的責任，很容易就在是否有撫養孩子方面表現出來，孩子沒得吃，是父

母的責任，過去離婚夫婦間的爭執很多在贍養費的收取，十多年前我們協會已經

提出希望政府設立贍養費局，由這個局代替應收贍養費的家庭向要付贍養費的人

士收取，然後交給應收贍養費的家庭，這個做法像稅局一樣，如果贍養費局收不

到應收款項，可以有稅局追稅一樣的權利去執行。現在很多家庭為避免見到前配

偶而不申請贍養費，沒有經濟來源的家庭寧願轉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，這樣也

就把個人撫養孩子的責任轉介給社會納稅人！收取贍養費的措施未有改善，也就

幫助不了離婚家長建立『責任』的觀念！ 
 
 所以我們提出，在立法的同時，也要同步開始提供服務，離婚輔導是需要的，

讓不能繼續婚姻生活的夫婦，學習用新的相處方法，以孩子的最大利益出發去商

量以後的生活，用父母應有的態度去處理孩子的事情。社會教育也不能少，教育

不止是在離婚父母之間進行，還要在這些離婚家庭周圍的人士當中進行，例如：

親戚、朋友、老師、律師、法官、街坊等等，我們教育學院的課程裡面有這內容

嗎？社工的訓練裡面有嗎？要多少年後才能培養出這些人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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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知道政府有打算設立一間探訪中心，設立一條熱線電話，舉行一場講

座，我們歡迎這些措施。我們香港單親協會在贊成政府的立法的同時，促請政府

要有計劃開展未來的配套措施，包括加強服務、公眾教育和改善贍養費的收取，

這樣才能長遠地協助整個社會把觀念從『權利』轉為『責任』。 


